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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诺瓦星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受让参股公司股权暨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进展公告

一、受让参股公司股权暨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概况

西安诺瓦星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6 年 4 月 13

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受让参股公司股权暨与关

联方共同投资的议案》。公司拟与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袁胜春先生、宗靖

国先生共同受让广东高云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东高云”或“目

标公司”）合计 740万股股份，占广东高云总股本的 4.0000%，股权转让对价总

额为 8,000万元。其中，公司拟以 3,000万元从深圳市安帆二号投资合伙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安帆二号”）、淄博财信一号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（以下简称“财信一号”）及深圳财信汇金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财信汇金”）

处合计受让广东高云 277.50万股股份，占广东高云总股本的 1.5000%。袁胜春先

生、宗靖国先生拟分别以2,500万元从安帆二号处受让广东高云231.25万股股份，

占广东高云总股本的 1.2500%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4月 13日披露于巨

潮资讯网（https://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关于受让参股公司股权暨与关联方共

同投资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6-011）。

二、交易的进展情况

近日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袁胜春先生、宗靖国先生与安帆二号正式

签署了《广东高云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之变更协议》，因目

标公司融资计划调整，本次协议约定的受让方案较前次披露方案有所调整。调整

后，袁胜春先生、宗靖国先生分别以 1,000万元从安帆二号处受让广东高云 92.50

万股股份。

本次调整基于目标公司融资计划调整，为袁胜春先生、宗靖国先生与安帆二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

号之间的商业安排，公司与各转让方之间的交易不受本次调整影响。调整后的受

让情况如下表所示：

受让方
受让股权数量

（万股）

占目标公司

股权的比例

股权转让价格

（万元）
资金来源 出让方

公司

21.3114 0.1152% 230.3935

自有资金

安帆二号

156.9120 0.8482% 1,696.3459 财信一号

99.2766 0.5366% 1,073.2605 财信汇金

小 计 277.5000 1.5000% 3,000.0000 - -

袁胜春 92.5000 0.5000% 1,000.0000 自有资金 安帆二号

宗靖国 92.5000 0.5000% 1,000.0000 自有资金 安帆二号

合 计 462.5000 2.5000% 5,000.0000 - -

注：受让股权的数量占目标公司股权的比例参考本次交易首次公告日（2026 年 4月 13 日）目标公司

股份总数模拟计算，明细数据与合计数据有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，最终将以工商登记部门的核准结果为准。

三、本次交易进展对公司的影响

本次调整基于目标公司融资计划调整，为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袁胜春

先生、宗靖国先生与安帆二号之间的商业安排，公司作为共同受让方，受让股权

数量及支付对价均未发生变化，本次调整不会对公司受让广东高云股权的整体安

排产生实质性影响。本次调整亦不会使公司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产生同业竞

争；本次交易各方的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，本次交易不会形成非经营性资金占

用。

本次调整不涉及公司受让方案的变化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西安诺瓦星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董 事 会

2026年 7月 2日


